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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114年度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調查認定委員會審查小組教育訓練 

暨輔導與管教幼兒注意事項種子講員培訓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：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調查處理辦法第 3 條第 5 項及第 4 條規定

及教保服務人員輔導與管教幼兒注意事項。 

貳、目的： 

一、協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認定委員會審查小組委員熟悉相關法

規，俾後續教保相關人員涉及違法事件審理案件進行。 

二、協助教保服務人員積極維護幼兒之身心健全發展，營造關愛、健康及

安全之學習環境。 

參、辦理單位： 

一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。 

二、承辦單位：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。 

肆、研習時間、地點： 

一、時間：114 年 7 月 28 日（星期一）至 29 日（星期二），共 2 日。 

二、地點：苗栗尚順君樂飯店（苗栗縣頭份市育樂街 6 號）。 

伍、參加對象： 

一、調查認定委員會審查小組教育訓練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所設

之認定委員會審查小組成員及地方政府辦理相關業務之單位主管及

承辦人員。 

二、輔導與管教種子講員培訓：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推薦之輔導與管

教幼兒注意事項種子講員，並以具實際現場教學或輔導經驗者優先

錄取。 

陸、實施方式： 

一、研習課程全程參與者核發研習證明並上網登錄教師研習時數（14 小

時），請假者依實際研習時數核發，但請假時數超過研習課程 1/2 者，

不發給研習證明；參與者如欲請假或放棄受訓資格，請填寫請假/放

棄錄取單 (如附件 )，並親筆簽名後，以電子郵件寄送掃描檔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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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ort@hcvs.hc.edu.tw 或親自遞交承辦單位辦理請假事宜。 

二、為利研習時數核發，研習時數核發將匯入【e 等公務員學習平臺】(以

下簡稱【e 等公務員】)，請尚未有【e 等公務員】帳號學員，於 114

年 7 月 28 日(星期一)前申請帳號，已有帳號者，免再重複申請。申

請帳號相關問題請詳見 e 等公務園 Plus_常見問題 FAQ。 

三、錄取人員請服務機關（學校）核予公差（假）登記，本署不另發文，

差旅費由服務機關（學校）依規定報支。 

柒、報名方式： 

一、報名方式：人員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推薦，請受

推薦人於 114 年 5 月 9 日（星期五）18 時前，至國立

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網站－學務處網頁左下角「114

教保培訓研習」專頁（https://reurl.cc/5OrOVV）， 

或連結（https://forms.gle/udM6wUAkbp8FKWhK9）完成線

上表單報名，始完成報名程序。 

二、錄取公告：錄取名單於 114 年 5 月 23 日（星期五）18

時 前 ， 於 新 竹 高 工 網 站 公 告

（https://reurl.cc/5OrOVV）。 

三、本次培訓名額計 100 名（調查認定委員會審查小組教育訓練 60 名、

輔導與管教種子講員培訓 40 名），錄取名單將由本署依區域分布綜

合考量；經錄取公告人員於開課前 7 個工作天有不克參加者，請填寫

請假/放棄錄取單(如附件)，並親筆簽名後，以電子郵件寄送掃描檔

至 port@hcvs.hc.edu.tw 放棄錄取資格。 

捌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修正並公告之。 

 

 
竹工連結  

 
報名連結 

https://reurl.cc/5OrOVV
https://reurl.cc/5OrOV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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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年度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調查認定委員會審查小組 

教育訓練暨輔導與管教幼兒注意事項種子講員培訓課程表 

研習日期：114 年 7 月 28 日（星期一）至 29 日（星期二） 

研習地點：苗栗尚順君樂飯店 

第一天：7 月 28 日（星期一） 

時 間 內 容 （ 課 程 ） ／ 主 持 （ 講 ） 人 

09:30-10:00 
報 到 

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團隊 

10:00-10:20 
開 幕 暨 長 官 致 詞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10:20-11:10 
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類型與實例 

講師 1 位-待聘 

11:10-12:00 
違法事件裁處罰鍰應審酌之因素 

講師 1 位-待聘 

12:00-13:00 午 餐 

13:00-14:40 

認 定 委 員 會 審 查 小 組 輔 導 管 教 種 子 講 員 

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案例分析 

講師 1 位-待聘 
幼兒輔導管教課程 

（含注意事項、輔導與管教措施） 

講師 3 位-待聘 14:40-15:30 
教保相關人員之消極資格 

講師 1 位-待聘 

15:30-15:50 休 息 （ 茶 敘 ） 

15:50-16:40 

認 定 委 員 會 審 查 小 組 輔 導 管 教 種 子 講 員 

違法事件調查處理辦法疑義解析 

講師 1 位-待聘 
幼兒輔導管教課程 

（含正向管教、非屬違法行為） 

講師 3 位-待聘 16:40-18:20 
撰寫違法事件案例分析及討論 

4 組 8 位講師 

18:20-18:40 回 飯 店 整 理 

18:40-20:00 晚 餐 

20:00-22:00 

認 定 委 員 會 審 查 小 組 輔 導 管 教 種 子 講 員 

學員撰寫教保違法事件 

案例分析 

學員撰寫幼兒輔導管教 

課程簡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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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年度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調查認定委員會審查小組 

教育訓練暨輔導與管教幼兒注意事項種子講員培訓課程表 

研習日期：114 年 7 月 28 日（星期一）至 29 日（星期二） 

研習地點：苗栗尚順君樂飯店 

第二天：7 月 29 日（星期二） 

時 間 內 容 （ 課 程 ） ／ 主 持 （ 講 ） 人 

09:00-09:10 
報 到 

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團隊 

09:10-10:50 

認 定 委 員 會 審 查 小 組 輔 導 管 教 種 子 講 員 

案例分組討論（一） 

4 組 8 位講師 

撰寫課程簡報之分析與討論 (一) 

5 分組 6 位講師 

10:50-11:10 休 息 （ 茶 敘 ） 

11:10-12:00 

認 定 委 員 會 審 查 小 組 輔 導 管 教 種 子 講 員 

案例分組討論（二） 

4 組 8 位講師 

撰寫課程簡報之分析與討論 (二) 

5 分組 6 位講師 

12:00-13:00 午 餐 

13:00-13:50 

認 定 委 員 會 審 查 小 組 輔 導 管 教 種 子 講 員 

實際案例分組討論 

4 組 8 位講師 

實際案例分析  

講師 1 位-待聘 

13:50-14:40 
撰寫課程簡報之分析與討論 (三) 

5 分組 6 位講師 

14:40-15:00 休 息 （ 茶 敘 ） 

15:00-16:30 

認 定 委 員 會 審 查 小 組 輔 導 管 教 種 子 講 員 

實際案例分組討論或全體討論  

4 組 8 位講師 

實際案例分組討論或全體討論  

5 分組 6 位講師 

16:30-17:00 
綜 合 座 談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17:00- 賦 歸 

審查小組分組講師：4 組 8 位講師。 

種子講員分組講師：5 分組 6 位講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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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年度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調查認定委員會審查小組教育訓練

暨輔導與管教幼兒注意事項種子講員培訓請假/放棄錄取單 

姓名  職稱  

推薦縣市  申請項目 
□請假    

□放棄錄取 

培訓類別 
□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調查認定委員會審查小組教育訓練 

□輔導與管教幼兒注意事項種子講員培訓 

請假起訖

時間 

(放棄錄取者免填) 

自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 

至  年  月  日   時  分止；共計  小時 

請假(放

棄)事由 
 

申請人簽名 

及日期 

 

申 請 日 期 :  年    月   日  

備註: 

一、學員參加研習期間因故須中途離開者，應向承辦單位請假。遲到、早

退、請假時間均應扣除研習時數，凡缺席超過培訓時數 1/2 者，不核

予研習時數；倘屬種子講員培訓類別，將不列入人才庫。 

二、如有緊急事故必須早退者或中途離席者，應告知承辦單位，並依請假

程序辦理，經承辦單位許可、繳交回饋單及簽退後，才可離開，否則

以缺席論；中途離席者，應於離席與返回時註記離席與返回時間。  

三、承辦單位得不定時隨機抽點，未到課學員視同缺席，該次研習不核予

研習時數；倘屬種子講員培訓類別，將不列入人才庫。 

四、為避免培訓資源浪費，於開課日期前 7 個工作天有不克參加者，請親筆

簽名後，以電子郵件寄送掃描檔至 port@hcvs.hc.edu.tw 放棄錄取資

格，以利後續備取作業；非研習現場請假者，亦同。 

附件 


